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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的组成

1. 一九七三年二力六n 至 一 九 七 六 律 二 月 冗  

I I , 法院的组成如下：院长，拉克斯先生，副 院 长 ， 

安蒙先生；法官：福斯泰先生、格罗先生，本宗先生、 

佩特兰先生，奥尼伊阿马先生、迪拉德先生、伊亚两 

奥 - 平托先生，德卡斯特罗先生、莫罗佐夫先生，希 

门 尼 斯 ，德阿勒寒加先生、汉 弗 莱 ，沃尔多克爵士、纳 

格 德 拉 ，辛格先生和鲁达先生。

2.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，大会和安全理事 

.会重新选出拉克斯先生并选出莫斯勒先生，埃利亚斯 

先生、塔拉奇先生和小田滋先生为法院成员， 自一九 

七六年二月六日起，任期九年。按照规约第二十条， 

新法官在法院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举行的公开法庭 

上郑重寅臂就职。

3.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  H , 法院选出法官希门 

尼 斯 ，德阿勒查加先生为院长，法官纳格德拉 * 辛格 

先生为别院长，任期为三年。

4 . 法院目前由下列成员组成：院 长 ，希门尼  

斯 ，德阿勒查加先生》副院长，纳 格德 拉 ，辛格先生； 

法官：福斯泰先生、格罗先生、拉克斯先生、迪拉德 

先生、伊亚西奥 - 平托先生、德卡斯特罗先生、莫罗 

佐夫先生、汉 弗 莱 • 沃尔多克爵士、鲁达先生、莫斯 

勒先生、埃利亚斯先生、塔拉奇先生和小田滋先生。

5 . 按照规约第二十九条，法院每年组织一个简  

易分庭。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六日，该分庭的组成如下<

成员 t

院长拉克斯鬼生，别院长安蒙先生、法官奧尼伊 

阿马先生、德卡斯特罗先生和希门尼斯，德阿勒査加 

先生。

候补成资：

法官汉弗莱，沃尔多克爵士和鲁达先生。

6.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，倚易分庭的组成如

下：

成员 :

院长希门尼斯，德阿勒查加先生，副院长纳格德 

拉 •辛格先生、法官福斯奉先生，迪拉德先生和汉弗 

莱 •沃尔多克爵士。

候补成页：

法官埃利亚斯先生和塔拉奇先生。

7 . 法院深感痛惜地得知，麦克奈尔励爵 -

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担任法官，一九五二年至一九 

五五年担任院长—— 于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逝

f t 。

8 . 法院的书记官长是阿夸朗先生，副书记官长 

是太特先生。

法院的管辖

A . 法院对诉讼事域的赞辖权

9.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，国际法院规约的 

当事国，计有联合国的 144个会员国和列支敦士登、 

圣马力诺、瑞士。

10. 印度政麻和澳大利亚政府分别于一九七四

年九月十A 日和一九七冗年三月十七日收回其接受法 

院画制管辖权的旧声明，并按照规约第三十六条第 2 

款向秘书长交存一件新声明。

1 1 . 由于这些事实， 目前一共有 45个国家按照 

规灼第三十六条第 2 款承认国际法院的管樓权有强制



性 (其中有许多国家附有保留 ) 。这 45个国家是:澳大 

利亚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博茨瓦纳、加拿大、哥伦比亚、哥 

斯达黎加、丹麦、埃及、̂^尔瓦多、美利坚合众国、芬兰、 

风比亚、海地、洪都拉斯、印度、以色列、日本、民主柬浦 

寨、肯尼亚、利比里亚、列支敦士登、卢森堡、马拉维、马 

耳他、毛里求斯、墨西哥、尼加拉瓜、尼日利亚、挪戚、新 

西兰、乌千达、巴基斯坦、巴拿马、荷兰、菲律宾、葡萄 

牙、多米尼加共和国、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， 

索马里、斯戚士兰、苏丹、瑞典、瑞士、乌拉圭。

12.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以来，有三个规定国际 

法院对诉讼事项有菅辖权的条约在联合国秘书处登 

记，并已通知法院：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和十二月三 

十日比利时分别与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签订的领  

事公约以及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订正的世界版权  

公约。 ’

1 3 . 规定法院有菅辖权的各种现行条约和公约， 

列表载在法院《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年黎》的第四 

章里。此外，现行条约和公约中，凡规定应将案件提 

交常设国际法院的，也在国际法院管辖之内（规约第 

三十七条）。

B . 法院对咨询事頃的管辖权

14. 目前有资格请国际法院就法律问题发表咨 

询意见的，有下列机构：

• 联合国 (大会、安全理事会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、 

托菅理事会、大会临时委员会、申请复核行政 

法庭判决事宜委员会 )；

国际劳工组织；

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；

联合国教育、科学及文化组织；

世界卫生组织；

国际复兴开发银行；

国际金融公司；

国际开发协会；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；

国际民用航空组织；

国际电信联盟；

世界气象组织；

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；

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；

国际原子能机构。

1 5 . 法 院 《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年鉴》第四 

章所列的国际文书里，亦规定法院对咨询事项有管辖  

权。

三 .法院的司法工作

1 6 .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(一九七四年八月-一九 

七六年七月），法院一共举行公开审讯 3 6次，不公开 

审 讯 7 7次。 它就核试验的诉讼案件和西部撤哈拉的 

咨询案件作出了两件判决，一件咨询意见和四件命令。

A . 核试验

17. 法院结束了对一九七三年五月九日分别由 

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出的控诉法国的两个案件的审  

查，并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法庭公开宣布对  

这两个案件的判决 (《国际法院一九七四年汇报》,法文 

本 第 253和 457页 ) 。法 院 以 9 票赞成，6 票反对，宣布 

申诉瑪无对舉，因此不作辨定。 N —夭，法院就 * 济

提出的要求参加的申请作出两件命令(《国际法院一九 

七四年汇报》，法文本第 530和 535页）；法院一致表 

示，对这两个案件，要求参加的申请无从成立，法院 

不必再予处理。

B. 西部撒吟拉

1 8 . 大会在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292 
(XXIX)号决议内请国际法院就下列问题发表咨询意 

见：

" 一 . 西 部 撒 哈 拉 （里奥德奥萝和萨基埃特阿姆 

拉 ) 沧为西班牙殖民地时 ,是不是不属于任 

何人的领土？



" 如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为否，

则该额土与摩洛哥王国及毛里塔尼亜单位 

两者之间有何种法律关系？"

1 9 . 按照规约第六十五条第 2 款,秘书长于一九 

七五年二月十八日至四月十五日间多次向法院递送足 

以释明这些问题的文件。

2 0 . 按照规约第六十六条第 2 款,法院通知联合 

国各会员国，声明法院准备接受它们为向法院提供关  

于上述两问题的情报而提出的书面或口头陈述。

21. 法院院长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的命令里 

规定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七日为提出书面陈述的最后 

期 限 （《国际法院一九七五年汇报》, 法文本第 3 页）。 

法院收到了智利、哥伦比亚、哥斯达黎加、尼瓜多尔、

，西班牙、法国、危地马拉、摩洛哥、毛里塔尼亚、尼 

加拉瓜、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等国政府的书面陈 

述 (其中有些附有文件 ) 和来信。

22. 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要求指派专案法官参 

与该案；法院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六日举行 

了五次公开审讯，听取摩洛哥、毛里塔尼亚、西班牙 

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代表对此问题的意见。法院在一九 

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的命令里(《国际法院一九七五年 

汇报》，法文本第 6 页) ，以 10票赞成，5 票反对，宣 

布摩洛哥有充分理由指派一名专案法官；并 以 8 票赞 

成， 7 票反对，宣布毛里塔尼亚的条件不符。摩洛哥 

指派了象牙海岸最高法院院长博尼先生，他在一九七 

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举行的公开法庭上郑重宣誓就职， 

行使专案法官的职务。

23. 法院于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三

十曰举行了  2 7次公开审讯，在这期间，摩洛哥、毛里 

塔尼亚、扎伊尔、阿尔及利亜和西班牙等国代表就大 

会向法院提出的问题提出了口买陈述。

24.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，法院在法庭公开宣 

告它_的咨询意见 (《国际法院一九七五年 fC报》,法文本 

第 12页 ) 。关于第一个问题，法 院以 1 3票赞成，3 票 

反对，决定对该问题提出咨询意见；法院一致认为西 

部撒哈拉 (里奥德奧罗和萨基埃特阿姆拉)沧为西班牙 

殖民地时不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便土 (无主地 )。关于第 

二个间题，法 院 以 1 4票赞成，2 票反对，决定对该问 

题提出咨询意见；法 院 以 14票赞成，2 票反对，认为 

该领土与摩洛哥王圍之间有咨询意见第162段所述性 

质的法律关系，并 以 15.票赞成，1 票反对，认为该领 

土与毛里塔尼亚实体之间有同段—— 第 162段—— 所 

述性质的法律关系；该段全文如下：

" 向法院提出的种种资料显示,在论为西班牙 

殖民地时，摩洛哥苏丹与住在西部撒哈拉领土内 

的某些部落之间存在着后者对前者忠诚的法律关  

系。这些资料同样地显示权利的存在，包括一些 

关于土地的权利，按照法院的理解，这些权利构 

成毛里塔尼亚实体和西部撒哈拉领土之间的法律 

关系。另一方面，法院的结论是：所提出的种种 

资料在西部撒哈拉领土与摩洛哥王国或与毛里塔 

尼亚实体之间不能建立起领土主权关系。因此法 

院尚未度现这种法律关系，即可能影响在西部撒 

哈拉非殖民化过程中实现第 1514 (XV)号决议和 

特别是影响通过自由地；真实地表达领土人民意 

愿来实现自决原则的法律关系。"

四. 法院的规约和规则；行政问题

A . 修正规约的提议

2 5 . 大会根据法院的提议，曾 将 题 为 " 修正国 

际法院规约第二十二条（法院所在地），并 连 带 修 正  

第二十三条和第二十A 条 "的 项 目 列 入 大 会 第 二 十  

四展会议和以后几届会议的议程。大 会 在 这 几 届 会  

议 中 每 次 都 决 定 把 这 个 项 目 推 迟 到 下 一 展 常 会 审

议 ®。大会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第二二 

三六次全体会议中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，决定请秘 

书长将这一项目列入第三十一*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①特别参看国际法院报告书，一九六 A 年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 

〔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二十四届，会 议 ，补 编 第 5 号 ( A / 7 6 0 5 ,和 

C o r r . l〉》〕，第 3 2 和 3 3 段及附件》. 又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 0  

年 〔《大 会 正 式 记 录 ，第 二 十 五 届 会 议 ，补 编 第 5 号 （A /  

8 0 0 5 ) » D , 第 26 至 30 段。



B . 修 i丁法院规则和关于法院内部 .

■ 司法程序的决议 .

2 6 . 从一九七三年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二力，修订 

法院规则委员会的组成如下 : 迪拉德先生、伊亚西奥 -  
平托先生、莫罗佐夫先生、希门 尼 斯 •德阿勒查加先 

生、汉 弗 莱 •沃尔多克爵士和鲁达先生。从一九七六 

年二月十七日起，镑秀恳会的组成如下：拉克斯先生、 

莫罗佐夫先生、汉 沃 尔 多 克 爵 士 、莫斯勒先生、 

埃利亚斯先生和塔拉奇^ 生。

2 7 . 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，法院决定再审查  

法院在判决前举行评议的方法。修订法院规则委员会 

为此向法院提出了关于修改一九六八年七月五日通过  

的法院内部司法程序的决议的建议® 。 . 一 九七六年四 

月十二日，法院通过了这一决议的订正案文。本报告 

的附件载有随后适用的决议全文。

2 8 . 应 法 院 的 遗 求 修 订 法 院 规 则 委 员 会对 通  

过一九七二年五月十H的规则修正文® 时所没.有修改 

的各条继续进行再审査。委员会现正优先考虑那些关 

于咨询意见 . 保全措施和参加诉讼的条文。

C . 新大楼

2 9 . 在海牙国际法院所在地和乎宫的花园里建 

造一座新大楼的工程已于一九七五年的秋天开始6 这 

座大搂的建筑费用是由荷兰政府负担，它将向法院及 

其成员提供适当的办公室和会议庁。它也使得书记处 

随着实际需要，可以支配更多的房地。联合国组织应 

该对大搂的使用、 向法院提供的服务和因而所需付出 

的款项作出必妻的安排。

, 3 0 . 按照预测，新大楼可望在一九七七年下半 

年完成。法院认为这将有助于补救一个好久以来已不 

再令人满意的情况。

© 参看闻际法院报包卞，一 九 六 七 架 至 一 九 六 八 年 -, 
〔《大 会 正 式 记 第 二 十 S 届会议, 补编第 1 7号（A/7217)》〕， 
第 3 5 至 3 8段。

③ 参 看 际 法 院 报 '在书，一 九 七 一 年 至 一 九 七 二 尔  

〔《大会正式记录，策 二 会 议 补 廣 '第 5 号'（A / 8 7 0 5 )》〕， 

第 3 8 至 4 1 段 „

五.法院的出版物和文件

31. 法院的出版物分发给所有有权在法院出庭 

的国家的政府和全世界各大法律图书馆。这些出版物 

的销售，由联合国秘书处的销售组负责办理，该销售 

组同世界各地的书店和专门机构都有联系。书目免费 

分发，而且毎年增订 (最新版：一九七五年 )。

3 2 . 法院的出版物目前包括三种年刊 : 《判 词 、 

咨询意见和命令 ?C辑》，有关法 è 的各种著作和文件 

的《书目》, 以及《年鉴》。前两种年刊的最新的卷本是 

《国际法院一九七£ 年汇报》和 《菌际法院书目第二十 

九号》。

3 3 . 在每个案件结束后，法院都发表题为《诉状、 

辩诉调和文件》的案卷。但是，如系有权在法瞎出庭的 

国家的政府提出请求, 法院即使在案件终结前也可以

于征询当事各方的意见后，将书面程序的文件送交任 

M 軟府；法院经当事各方同意，也可以将这些文件公 

诸大众。

3 4 . 法院印发各种新闻公报、筒报和背景文件， 

使法律界、大学界、行政界人士和新闻界及一般人民 

都能知道法隐的职务、管辖和工作。

35. 关于本报告所述期间法院工作的比较完握 

的资料，可在《一九七四至一九七五¥ 年握》( 已出版） 

和将闻本报告同时出版的《一丸七五至一九七六年年 

座》里找到。

国际法院院长

(答名）爱 德华 多 ，希 n 尼i f ，德阿勒查加 

- 九 七 六 年 八 二 日 ，海牙



附 件 

关于法院内部司法程序的决议

(法院规则第三十三条） 

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通过

本法院决定订正一九六八年七巧五 R 关 于 法 院 内 部 司 法  

g 坪的决议》和通过载在本决议内的关于法院内部司法% 序的 

条文。如果本法院认为在 ;W — 莱件巾，情 况 证 明 要 时 ，它仍 

然完全保有不受本决议约束的 1^1由。 .

第 一 条

(一） 在 书 面 诉 讼 程 序 结 柬 后 和 口 述 诉 讼 开 始 前 ，法 

院在会议厅召开会议，使各法 t ï可桃案件交换 i S见和提出他们  

认为 ® 要在辩诉殺斤 :中加以解肝的任何各Â 。

(二 ) 如案件露要进行两次辩诉 e 坪，在第一次辩诉程 It: 

结 束 后 法 院 应 为 同 样 目 的 :i:新交换意见。

(三） 在口述诉讼程斤 :进行 :期间，法院也可随，时在会议厅  

开会，使各法官可就案件交换意见沖冗相询问他 们在 行使法  

院规则第五 + 七 条 第 3 款所授予的权利时推备提出的问题。

第 二 条

在口述诉讼程序结束后，应给予法 f r一段适当的时间，来 

研究双方在法院提出的论据。

第 三 条 .

. 在这段时问结束 .后，各法官应进行讨论，.由院长指

出他认为法院应讨论和决断的各 t S 。然后各法官可就 É 长的陈 

述提出意见，或提请注意他认为有关的所有其他各点或问题。 

各法官在讨论过程中或讨论结束后并可随时分没载有新问题  

的说明或修正 E 提出的问题的说明的文 iflV .

(二） .在这项讨论过程中，各法官均可就这 -，案件提出的

« 在一九六八年 I T前， 由 于 际 法 院 于 一 九 四 六 年 决 定 暂  

时 依 循 闻 际 傅 设 法 院 程 序 ，法院内部司法积序系受赏设法院 

于一九三一 :年二月二十 H 遗过，并舒于一九主六年•三月十七口 

修正的决议管制。

科 ,h'â和 问 题 足 寒 件 有 关 提 出 意见。院 松 也 可 以 各 法 l:f就 

任 何 一 点 成 何 问 题 表 示 他 们 的 初 ÿ 意见.。

(三) 院长应按照各法官要求发言的次FÏ： iff他们îii： rr。 
第 四 条

(一） 在这次讨论后的一段近当时期内，® 名法窗淮，"—  

份书而说明分发给其他法货。

(二） 在这份书面说明内，法 1 Ï表明他对莱件的 ;S 见，特 

别是指出：

( a ) 提请注意的 * 些 问 题 是 ? 不 必 再 作 进 一 或 者 不  

必或无须由法院裁决；

( b ) 法 院 应 符 的 各 項 明 确 fûjS;

( C ) 法 官 对 上 述 C b ) 项 所 述 问 题 应 如 何 的 初 见 ，以 

及其理由 i

( d ) 他对正确处理案件的初炎结论。

第 五 条

(一） 在各法官有机会研究书面说明以后，再雜行一次 

论 ，讨论时； 由院长按年资的相反次序 « 各法 T Ï ^ T Ï , 所 法  

官都必须表明其意见。任何法窗可对；H:他法货 的 说 明 提 ,'li M 
见或要求作补充性的解释。

(二） 在这次讨论，11, 任何法宵可分发补充闷题的文：̂'：或 

对提请线意的问题的修 Œ 文本。

( H ) '应任何法官的要求，院长可'耍求法院决 S i是否需对， 

« — 问题进行表决。.

第 六 条

< - ) 以讨论期间和书而说明内所 ;T A 的 :fî见为 '从础，法 

院遗过秘密投票由出席法官的绝对多数选 Æ —-个起草 :委贝会。



从 法 官 中 选 出 两 名 委 , 这两名法官的口头和书而说明均《接 

近法院当时多数法官的意见。

(二〉 院长为起草委员会的当然委员，除非他与法院当时  

多数法官的意见不同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改由副院长担任当然委 

员。如副院长因同一理由不能担任当然委员，法院应依照上面 

规定的程序选出起草委员会的第三名委员，由所选法官中年资  

最高的法官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。

(三） 如院长非起草委员会委员，委员会在将草案提交法 

院以前，应与院长讨论该草案。如委员会认为无法采纳院长所 

提的修正案，应将院长的修正案与委员会的草案一并提交法  

院。

第 七 条

(一） 决定的初稿分发给各法官，各 法 官 可 提 出 书 面 修  

正。起草委员会于审查这些修正后，提出订正草案，由法院初 

读讨论。

(二） 希望提出个别或不同意见的法官可于初读后在法  

院所限定的时间内把文本交给法院。

(三） 起草委员会分发修正决定草案，供二读讨论，在二 

读讨论时，院长应询问有无法官希望提出新的修正。

(四〉 提出个别或不同意见的法官，只有在决定草案已被 

修改的情形下，才可就他们的意见提出修改或补充。二 读 期  

间，他们可将基于此理由拟对其文本所作的修改或补充通知法 

院。法院可限定提交订正个别或不同意见文本的时间；文本的 

副本递交法院。

第 入 条

( - ) 二读结束时，或再经过一段适当时期后，院长应请  

各法官按年资的相反次序 , 依照本条第〈五 )敦所规定的方式， 

就决定或有关结论进行最后表决。

 ̂ (二） 如该决定所处理的问题可以分开，除非因案件的性 

质 ik、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，法院原则上应按下列方法进行处 

.理

( a 〉 任何法官可要求就每一问题分开进行表决》

( b ) 法院需要就其管辖权或某一申诉是否可予受理问题作  

出决定时，在就与菅辖权或受理问题有关的特定问题分 

开进行表决后，应 （除非某一表决显示按照法院的规约  

和规则，有充分理由提出初步反对）随即表决是否法院 

可进行处理该案件的实质，如系已经到达这个阶段，则 

表决在整个问题上法院是否确有管辖权或该项申诉是  

否确可予以受理。

( H ) 在本条第（二 )敦所述情况下，成在汀:何法 T V作此 ®  

求的情况下，应在就分开表决是否需要问题进行讨论后，方可 

进行最后投票，可能时，在 讨 论 与 投 粟 之 间应 相 隔 一 段 适 in 

时期。

(四） 关于法院是否应 在典决定中载明本条第 (二 )款中 

规定的分开表决问题，成由法院决定。

(五） 法官应院长之请，在雅序的 ft何 阶 段 进 行 最 后 役  

票，或就关于对决定或有关结论进行表决的方式 ;问题进行役 Ï/Ï 

时，只可投赞成或反对票。

第 九 条

(一） 法官虽因疾病或院长认为介理的其他现 ttl, 未能出 

席一部分的公开审讯或本决议第一至七条所述的秘密会议，在 

下述情形下，仍可参加最后投票：

( a ) 在程序的大部分时间内，他在或住在法院所在地或法院 

按照规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为处理案件开鹿行使  

职务的其他地点 >

( b ) 对于公开审讯，他能阅读审讯的正式记 ;S;

( C ) 对于第一至七条所述的秘密会议，他至少能提出 |'|己的 

书面说明，阅读其他法官的书而说明，和研究起草委员  

会编写的各项草案；

( d ) 对于整个程序，他曾充分参与公开审讯和策一至七条所 

述的秘密会议，足能对与案件的裁决有重要关系的一切 

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达到法律性结论。

(二） 有资格参加最后投票的法官必须杂 ÉI投票。如某一 

法官虽有能力投票，但因身体不宜或其他重大理由，不能出席 

预定举行投票的会议时，如情况许可，应延期举行投票 ,直到  

他能出席会议时为止。如法院认为情况不许可或不造宜作这种 

延期，为使该法官得以投票，法院可决定不在通常会议地点而 

改在其他地点开会。如果这两个办法实际都行不通，可准许该  

法官以法院所决定的合乎规约的任何其他方式投票。

(三） 对某一法官是否可在本条第 (一）和 （二 )款 规 定 的  

情况下投票发生任何怀疑， 而且这种 怀疑不能 经 由 讨论 解决  

时，经院长提议或任何其他法官的要求，应由法院就该问题作 

出决定。

(四） 法 官在本条第 （一）和 （二）款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最 

后投票时，应 道用第八条第（五 >款的规定。

第 + 条

上述规定适用于诉欲事项和咨询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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